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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上接 C47 版)
根据阳光保险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阳光保险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阳光保险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阳光保险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泰康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泰康保险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泰康保险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11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09UEL9Q
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
注册资本 300, 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路 21-1 号（泰康中关村创新中心）1 层

经营范围

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
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
务；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开展保
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开展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泰康保险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泰康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泰康保险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泰康保险的股东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东升。 据此，泰康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东升。 泰康保险的
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泰康保险确认，泰康保险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泰康保险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泰康保险签署了《战

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泰康保险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泰康
保险及其兄弟公司，和发行人在多方面有着长期业务合作。 泰康保险长期以来
坚持发力“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商业模式，也
积累了卓越的大健康生态体系的能力。双方可以探讨在保险、理财以及科技领
域进行合作，包括线上、线下的合作模式。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截至 2019 年底，泰康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17,000 亿元， 退休金管理规模超 3,800 亿
元， 拥有各级保险分支机构超 4,000 家、 销售队伍 80 万人， 服务个人客户超
6,000 万人，服务企业客户超 42 万家。 泰康保险是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0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泰康保险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
定， 泰康保险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泰康保险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泰康保险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泰康保险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泰康保险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6、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远海运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远海运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中远海运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8年 12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1925403425
法定代表人 华龙
注册资本 2, 103.3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高阳路 147 号 203 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远海运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中远海运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远海运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中远海运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
资委为中远海运的实际控制人。 中远海运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远海运确认，中远海运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远海运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间接控制中远海运，以下简称“中国远洋海运”）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发行人与中国远洋海运、中远海运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中国远洋海运是全球最大的综合航运企业集团，在码头、物流、航运金融、修造
船等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 围绕“规模增长、盈利能
力、抗周期性和全球公司”四个战略维度，中国远洋海运着力布局航运、物流、
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社会化产业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 + 相关
业务“6+1”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商。 双方将探
讨在广泛业务的合作，包括在区块链平台技术应用方面开展深入探讨和合作，
推动发行人区块链技术在航运物流区块链应用，实现航运流程数字化，并在航
运行业内推动优质金融服务，促进产业和金融协调发展。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远洋海运所属专门从事供应链综合金
融服务的公司，在香港、上海两地上市，注册资本为 116.08 亿元。中远海运作为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中远海运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
定， 中远海运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中远海运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远海运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远海运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中远海运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7、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宁德时代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宁德时代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宁德时代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12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0587527783P
法定代表人 周佳
注册资本 220, 839.97 万元
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 号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
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
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
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4.53%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德时代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天眼查

（www.tianyancha.com）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询，宁德时代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300750），截至 2020 年 8
月 4 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为宁德时代的控股股东，曾毓群
与李平为宁德时代的实际控制人，宁德时代的前十名股东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 24.53%
2 黄世霖 11.20%
3 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
4 李平 4.81%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0%
6 深圳市招银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1%
7 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
8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30%
9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 2.27%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瑞荣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宁德时代确认，宁德时代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宁德时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宁德时代签署了《战

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宁德时代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宁
德时代和发行人将深化现有业务合作，助力绿色交通发展；2）宁德时代和发行
人将探索利用发行人的金融科技开放平台， 优化宁德时代为全球客户提供完
整产品的解决方案及完善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能力。

宁德时代成立于 2011 年，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注册资本为
220,839.97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宁德时代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
定， 宁德时代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宁德时代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宁德时代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8、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五矿信托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五矿信托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五矿信托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7年 9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698540235A
法定代表人 王卓
注册资本 600, 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08 号南川工业园区投资服务中心 1 号楼 4 层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
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财；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78.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五矿信托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五矿信托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五矿信托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五矿信托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
为五矿信托的实际控制人。 五矿信托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五矿信托确认，五矿信托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五矿信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五矿信托签署了《战

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五矿信托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双
方在已有合作业务基础上，未来可进一步加拓展更广阔的业务合作；2）目前五
矿信托已发起多个慈善信托，已经形成五矿信托的慈善信托的品牌系列产品，
未来双方可在慈善领域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形成合力；3）除信托外，五矿信
托母公司旗下涵盖投资、金融租赁、商业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领域，
未来双方可在以上领域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合作。

五矿信托是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专业从事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
融机构，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五矿信托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
定， 五矿信托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五矿信托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五矿信托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均为自营资金，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 经核查五矿信托截至 2020 年 6 月的财务报表，五矿信托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9、 海南交银国际科创盛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海南交银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海南交银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海南交银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海南交银国际科创盛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0年 8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MT9L0J
执行事务合伙人 交银国际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山大道 61 号(二)-65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出资人构成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认缴 99.97%出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海南交银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海南交银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
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 SLV553，备案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9 日。

（2）出资机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海南交银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海南交银的确认，并

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银国际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为海南交银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为海南交银的
实际控制人。 海南交银的出资人构成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海南交银确认，海南交银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海南交银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海南交银签署了《战

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海南交银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海
南交银将促进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在科技金融、金融产品、市场渠
道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2） 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是交银集团内唯一的金融
科技运营平台，海南交银将促进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在科技金融
方面进行合作；3）海南交银将促进交通银行与发行人集成互补、互通场景，开
展合作。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 年，2005 年 6 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
年 5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9 年末， 交通银行境内分行机构 244
家，已在 1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2 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 交通银行为海
南交银实际控制人，海南交银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海南交银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
定， 海南交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海南交银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海南交银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查阅海南交银的托管银行出具的
关于海南交银的出资款银行回单等， 海南交银自有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
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2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招商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以下简称“招商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
下：
产品名称 招商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18〕922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年 7 月 5 日

根据招商基金出具的说明， 招商战略配售基金封闭期结束将早于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招商基金已就封
闭期届满后的后市流动性保障措施提前做好了相应准备及预案。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招商基金确认，招商基金及其管理的招商战略配售

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招商基金确认，招商战略配售基金系：1）在《实施办

法》《业务指引》制定和实施之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2）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前三年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
式运作；3）主要投资通过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在封闭运作期内主要采用资产
配置策略、战略配售策略和固定收益策略三种投资策略；4）在募集对象交易条
款设置方面具有普惠金融性质的证券投资基金。

综上，招商战略配售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招商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招商战略配售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

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
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招商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招商战略配售基金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

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
招商战略配售基金 2020 年中期报告，招商战略配售基金的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足以覆盖招商基金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
额。

2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易方达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根据易方达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以下简称“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
如下：
产品名称 易方达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18〕926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年 7 月 5 日

根据易方达出具的说明， 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封闭期结束将早于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易方达已就封闭
期届满后的后市流动性保障措施提前做好了相应准备及预案。

2）易方达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易方达发布的公告信息，易方达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易方达混合型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易方达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20〕2282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0年 9 月 29 日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易方达确认，易方达及其管理的易方达战略配售基

金、易方达混合型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易方达确认，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系：1）在《实施办

法》《业务指引》制定和实施之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2）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前三年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
式运作；3）主要投资通过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在封闭运作期内主要采用战略
配售策略和固定收益策略两种投资策略；4） 在募集对象交易条款设置方面具
有普惠金融性质的证券投资基金。经与监管机构确认，因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
具有特殊的战略定位， 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不计入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范围， 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可以参与科
创板股票的战略配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易方达确认，易方达混合型基金系：1）基金合同生
效后的前 18 个月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式运作；2）主要投资
策略包括积极关注并深入分析和论证战略配售股票的投资机会的证券投资基
金；3）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
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 易方达管理的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与易方达混合型基金具有参与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易方达出具的承诺函， 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与易方达混合型基金具

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
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易方达出具的承诺函， 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与易方达混合型基金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 且符合该资
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 2020 年中期报告及易方达混合型
基金的公告信息， 易方达战略配售基金的期末基金资产净值和易方达混合型
基金的募集金额足以覆盖易方达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2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南方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以下简称“南方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
下：
产品名称 南方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18〕927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年 7 月 5 日

根据南方基金出具的说明， 南方战略配售基金封闭期结束将早于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南方基金已就封
闭期届满后的后市流动性保障措施提前做好了相应准备及预案。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南方基金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南方基金 45.00%股权， 同时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华泰联合 99.92%股权。除上述情况外，南方基金及其管理的南方战略配售基
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南方基金确认，南方战略配售基金系：1）在《实施办

法》《业务指引》制定和实施之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2）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前三年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
式运作；3）主要投资通过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在封闭运作期内主要采用战略
配售策略和固定收益策略两种投资策略；4） 在募集对象交易条款设置方面具
有普惠金融性质的证券投资基金。

综上，南方战略配售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南方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南方战略配售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

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
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南方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南方战略配售基金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

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
南方战略配售基金 2020 年中期报告，南方战略配售基金的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足以覆盖南方基金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
额。

23、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汇添富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根据汇添富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以下简称“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
如下：
产品名称 汇添富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18〕923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年 7 月 5 日

根据汇添富出具的说明，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封闭期结束将早于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汇添富基金已就
封闭期届满后的后市流动性保障措施提前做好了相应准备及预案。

2）汇添富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汇添富发布的公告信息，汇添富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汇添富混合型基金”）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汇添富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20〕2283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0年 10 月 13 日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汇添富确认，汇添富及其管理的汇添富战略配售基

金、汇添富混合型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汇添富确认，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系：1）在《实施办

法》《业务指引》制定和实施之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2）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前三年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
式运作；3）主要投资通过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在封闭运作期内主要采用战略
配售策略和债券投资策略两种投资策略；4） 在募集对象交易条款设置方面具
有普惠金融性质的证券投资基金。 经与监管机构确认，因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
具有特殊的战略定位，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不计入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范围，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可以参与科
创板股票的战略配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汇添富确认，汇添富混合型基金系：1）基金合同生
效后的前 18 个月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式运作；2）主要投资
策略包括资产配置策略、战略配售策略、股票精选策略、债券投资策略、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投资策略、股票期权投资策略、融资及转融通证券
出借业务投资策略和国债期货投资策略等的证券投资基金；3）属于“以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 汇添富管理的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与汇添富混合型基金具有参与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汇添富出具的承诺函，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与汇添富混合型基金具
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
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汇添富出具的承诺函，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与汇添富混合型基金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 且符合该资
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 2020 年中期报告及汇添富混合型
基金的公告信息，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的期末基金资产净值和汇添富混合型
基金的募集金额足以覆盖汇添富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2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嘉实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以下简称“嘉实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
下：
产品名称 嘉实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18〕925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年 7 月 5 日

根据嘉实基金出具的说明， 嘉实战略配售基金封闭期结束将早于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嘉实基金已就封
闭期届满后的后市流动性保障措施提前做好了相应准备及预案。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嘉实基金确认，嘉实基金及其管理的嘉实战略配售

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嘉实基金确认，嘉实战略配售基金系：1）在《实施办

法》《业务指引》制定和实施之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2）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前三年为封闭运作期，在上述期限内以封闭方
式运作；3）主要投资通过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在封闭运作期内主要采用战略
配售策略和固定收益策略两种投资策略；4） 在募集对象交易条款设置方面具
有普惠金融性质的证券投资基金。

综上，嘉实战略配售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嘉实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嘉实战略配售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

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
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嘉实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嘉实战略配售基金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

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
嘉实战略配售基金 2020 年中期报告，嘉实战略配售基金的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足以覆盖嘉实基金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
额。

2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华夏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根据华夏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以下简称“华夏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
下：
产品名称 华夏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18〕924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年 7 月 5 日

根据华夏基金出具的说明， 华夏战略配售基金封闭期结束将早于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华夏基金已就封
闭期届满后的后市流动性保障措施提前做好了相应准备及预案。

2）华夏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下转 C49 版）


